
交通安全 05
2024年5月1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 张蕊彤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 商英 / E-mail：ycwbfz@126.com

“五一”假期
道路交通呈现5大特点

据分析，今年“五一”假期，
全市道路交通将呈现以下5个特点。

全市高速公路车流量将持续高
位运行，预计出现4波高峰。今年

“五一”假期自 5 月 1 日至 5 日共 5
天，据预测，全市高速公路车流量
将持续高位运行，出程高峰出现在4
月30日16时至22时、5月1日7时
至18时，5月2日至4日流量持续高
位运行，返程高峰出现在5月5日12
时至20时。

中短途出游集中，自驾出行风
险突出。群众踏青赏花、近郊野
餐、出行出游活动增多，旅游出
行、探亲出行叠加，中短途及中长
途交通流量大幅增加，自驾出行人
员急剧增多，我市旅游景区周边道
路交通压力倍增，交通安全风险增
大。

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大，车辆碰
撞事故风险突出。七座以下 （含七
座） 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
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部分重点高速
公路易发生交通拥堵缓行，车辆追
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

货车疲劳驾驶肇事风险突出。
当前公路货运进入活跃繁忙期，部
分货车司机疲劳驾驶、超速超载、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改装等违
法现象多发。

农村生产生活出行增多，交通
安全风险加大。假期农村红白事、
走亲访友、赶集活动多，同时农忙
时节，集体务农务工出行较多，轻
型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及面包车
超员等违法概率增大，易引发道路
交通事故。

全市部分易拥堵
事故多发路段

盐湖区易拥堵路段：滨湖大道
路段、水解线 （岚山根-柏口窑-忠
义街-解州）路段、解放南路跨湖段

（死海景区） 路段、盬街景区周边路
段、虞坂路(去往岚山根景区的路
上）、河东街与凤凰路交叉口、运临
路（高速引道口-南孙坞村口）。

永济市易拥堵路段：旅游路普
救寺至鹳雀楼段。事故多发路段：
G521国道38公里+300米。

河津市易拥堵路段：河津高速
东口、西口、北口，209国道、黄河
梯子崖景区108国道。

万荣县易拥堵路段：荣河北路
易家超市门口、海鸥西街、后土大
道、后土祠、李家大院。事故多发

路段：小风线 9 公里+500 米-19 公
里+200米。

稷山县易拥堵路段：稷王路、
稷峰街、育英街、大佛路。

新绛县易拥堵路段：新绛县正
平街西街学校路段、新绛县 108 国
道高义办公区口。

闻喜县事故多发路段：闻合高
速连接线阳隅平交口、闻垣线焦家
沟隧道、后宫乡村道路。

绛县易拥堵路段：G342线许家
园至西灌底村、G241线二里半至绛
县西高速转盘。事故多发路段：卫
东一级路（绛县段）。

垣曲县易拥堵路段：新城大街
（客都超市） 门口附近路段、新城大
街 （全家福超市） 门口附近路段、
舜王大街 （万盛超市） 门口附近路
段、友谊路 （公司菜市场） 门口附
近路段、国道 327 线 （英言街、蒲
掌街）附近路段。

夏县易拥堵路段：后夏线南大
里小王村 （德兰度假村路段）、夏都
大道石桥村至大侯路口路段。事故
易发路段：大墙线大辛路段至墙下
路段。

交警送“出行锦囊”
5个要点要牢记

1. 提 前 做 好 行 程 规 划 。 出 行
前，请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交通路
况、天气变化等信息，选择适当的
出行方式，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
开热门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

2. 假期出行，请提前做好车况
检查。自驾出游前请主动检查车辆
转向、制动、灯光、雨刮器、轮胎
气压等关键部位，消除安全隐患，
保持车况良好。

3.“五一”假期，高速车流量增
多，驾驶人在行驶时，不要超速行
驶、疲劳驾驶，禁止占用应急车
道；同时，请勿在驾驶时接打手
机、发送信息或与同车人员聊天，
防止注意力分散。

4. 亲朋好友聚会聚餐，切勿酒
后驾驶、超员载人。

5. 驾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须
谨慎，弯多、路窄、视线不佳，道
路通行条件较差，请驾驶人降低车
速，注意观察，谨慎通行。

夏 县 绷 紧 客 运“ 安 全 弦 ”

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将迎来实施20周年纪念日，本报记者
选取交通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让广大
交通参与者树牢交通安全理念，摒弃交通陋习，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二次酒驾二次酒驾
==拘留拘留++罚款罚款++吊销驾驶证吊销驾驶证

◆典型案例

3月7日，夏县交警大队庙前中队查获一起
二次饮酒驾驶违法行为。当日凌晨1时18分，郑
某驾驶晋 M99XXX 轿车行驶至该县东风西街
路口时，因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执勤民警查
获。经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37mg/100ml，属
于饮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随后，民警通过公
安信息网查询，发现郑某曾于2021年10月6日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该中队民警处罚过，行
为属于“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的”。

民警对驾驶人郑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讲解
了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危害和后果。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
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
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
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一条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交警提示

二次酒驾没有时间标准，第一次饮酒驾驶
机动车辆被查到后，在以后任何时间被查到饮
酒驾驶机动车，都属于二次酒驾。请广大驾驶人
不要心存侥幸，绷紧酒后禁驾这根弦，切莫因一
时贪杯悔恨终生。

记者 樊朋展 张蕊彤

2024 年“五一”小长假
期间，车流、人流将迎来高峰。
为引导广大群众安全、畅通、有
序出行，运城交警结合近年来
“五一”假期道路交通事故特
点，提前对今年“五一”假期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
判，并发布“五一”假期道路交
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 刘
凯华）4 月 28 日，夏县交警大队民警
走进辖区圣安达公交公司，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以“法润平安 文明相伴”
为主题，通过翻阅台账，对企业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现场查看了车辆灭火器、安全锤等设
施配备，以及乘客安全带使用等情
况。

同时，针对“五一”假期人
流、车流增多，民警结合辖区发生
的典型事故案例，向驾乘人员讲解
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督促企业
进一步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克服麻
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

“安全弦”，提醒驾驶人开车上路前
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带病车”上

路行驶，为群众出行营造良好的道
路环境。

随后，民警向乘客发放了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讲解乘坐客运车辆应注
意的安全事项和紧急避险方法，劝导
大家摒弃交通陋习，全程系好安全

带。
客运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将认

真做好“五一”假期的安全防范工作，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
常交通安全监管教育，坚决杜绝各类
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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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外地车辆
轻微违停不处罚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从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外地来运车辆轻
微违停只疏导，不处罚。

不予处罚范围包含运城各县（市、区）主城
区及景区周边，晋M号牌以外的小型机动车辆，
以及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单排、顺向、有序
停放。多排停车、逆向停车、十字路口50米内
停车及景区周边弯道停车等严重违停行为不在
免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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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设施配备 ▲讲解交安知识

▲4月28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十四大
队联合高速公路部门开展路面隐患排查，为群
众“五一”出行营造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
境。 董应赞 摄

排查隐患保安全


